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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9271        证券简称：唐人科技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安信证券 

 

厦门唐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挂牌以来所涉及的 

所有涉诉案件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

厦门唐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7 年度总体

表现满足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分层管理办法》分层

标准规定，并于 2018 年 5月 28 日顺利调整进入创新层。根据全国股

转公司针对创新层挂牌公司和基础层挂牌公司差异化信息披露管理

要求，在主办券商建议下，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，自愿披露公司及实

际控制人自挂牌以来截至本公告日所涉及的所有涉诉案件，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 与蒋再兴的债务纠纷（部分尚未结案） 

1、案件由来 

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洹个人从 2011 年开始与蒋再兴发生资金往来，

并于 2015 年 1-2 月期间丁洹与蒋再兴签署三份《借款协议》，标的金

额合计 160 万元，公司前身厦门唐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唐

人有限”）作为担保人对前述借款事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2017 年 5

月，蒋再兴将该债权分 150 万元和 10 万元两笔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

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。经审理，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驳

回蒋再兴的债权诉讼主张（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出具《民事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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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决书》（（2017）闽 0203 民初 4554 号）、《民事判决书》（（2017）闽

0203 民初 7644 号）；原告蒋再兴不服，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

院提起上诉，经审理，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其中 150

万元债务由丁洹与陈绍凤夫妇归还剩余本金 100 万元及利息（根据福

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民事判决书》（（2017）闽 02 民终

3789 号），另 10 万元债务发回一审法院重审（根据福建省厦门市中

级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17）闽 02 民终 4330 号），公

司承担担保责任。2018 年 2 月前，丁洹通过个人账户结清了二审判

决要求偿还的款项，履行了二审判决的义务，解除了公司对涉诉 150

万元债务的担保义务；剩余的 10 万元债务，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

民法院已经重新立案（（2018）闽 0203 民初 1499 号），目前正在审理

中。若法院最终判定丁洹与陈绍凤夫妇败诉，则公司有可能需要承担

连带担保责任。 

2、特别说明 

(1) 该借款事项发生时，公司尚处于有限公司阶段，财务不够规范，

未履行关联交易相关审批程序。 

(2) 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洹与陈绍凤夫妇认为，签订借款协议后蒋再

兴未实际履行出借义务，且当年度丁洹与陈绍凤又向蒋再兴支付了多

笔款项，已经还清了以前借款，因此与蒋再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，

公司不再承担担保义务，故未将此事告知主办券商，亦未在公开转让

说明书中披露。 

(3) 2017 年该诉讼事件出现后，虽标的金额不及公司最近一期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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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%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

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定，可免于公告披露，但公司基于

谨慎性原则考虑已在半年报和年报中进行了主动披露。2017 年末，

该诉讼二审败诉后，为消除对公司利益的不利影响，丁洹与陈绍凤夫

妇已将已判决的相关款项还清。 

（二） 与陈春木的债务纠纷（已经达成和解结案） 

1、案件由来 

本案件（（2017）闽 0524 民初 4767 号）诉讼金额为 26.7 万元，

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洹个人与陈春木借款，与公司无关，故没有告知

主办券商，亦未在挂牌后的公开信息中披露。2017 年 10 月，福建省

安溪县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民事调解书》（（2017）闽0524民初4767号），

约定在 2017 年内还清该项借款。随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洹与陈绍

凤夫妇按照调解协议中约定的条款还清了该借款，公司未承担还款义

务和担保责任。 

2、特别说明 

由于该案件涉案金额小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%，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

的相关规定，在公司处于基础层时可免于公告披露，因此没将此事项

告知主办券商，亦没有在挂牌后的公开信息中披露。 

（三） 与王金兰的债务纠纷（已经达成和解结案） 

1、案件由来 

本案件（（2017）闽 0102 民初 3873 号）诉讼金额为 55.15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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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债务实质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洹与陈绍凤个人的借款，与公司无关，

故没有告知主办券商，亦未在挂牌后的公开信息中披露。2017 年 7

月，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出具了《民事调解书》（（2017）闽

0102 民初 3873 号）对该案件进行调节，随后该款项由陈绍凤还清，

唐人科技未承担还款义务。 

2、特别说明 

由于该案件涉案金额小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%，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

的相关规定，在公司处于基础层时可免于公告披露，因此没将此事项

告知主办券商，亦没有在挂牌后的公开信息中披露。 

（四） 与肖琦婧的债务纠纷（尚未结案） 

1、案件由来 

2016 年 7 月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洹与陈绍凤夫妇替公司原董事

蔡惠晟向肖琦婧借款 490 万元，借款当日签署了《借款合同》，约定

借款期限为 2016 年 7月 20 日至 8月 4日，并在债权人要求下，将唐

人科技和厦门唐人扶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列为共同借款

人。到期后，蔡惠晟未将该款项归还，肖琦婧将丁洹、陈绍凤、唐人

科技和厦门唐人扶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告至厦门市湖里

区人民法院（（2017）闽 0206 民初 3517 号），案件至今尚未开庭审理。

丁洹与陈绍凤夫妇承诺：“与肖琦婧的债务纠纷实际为丁洹与陈绍凤

夫妇和肖琦婧的个人债务纠纷，公司不存在任何债务及担保义务。如

未来法院终审判决败诉或者其他未诉债务被诉，与肖琦婧的所有债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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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息及相关费用都将由丁洹与陈绍凤夫妇个人承担，与唐人科技公司

等无关。” 

2、特别说明 

丁洹与陈绍凤夫妇认为，该案件中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未在借款

合同中盖章确认，涉及对方伪造唐人科技公章，该案件实际上是其个

人的债务，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且涉诉标的金额为 578.2 万元（起诉

时的本息合计），小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%，根据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的相

关规定，在公司处于基础层时可免于公告披露，因此没将此事项告知

主办券商（借款当时在报告期之外，但还处在申报反馈阶段），亦没

有在挂牌后的公开信息中披露。 

（五） 与厦门海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（尚

未结案） 

1、案件由来 

2014 年 7 月，公司前身唐人有限与厦门海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海投集团”）签订《海投大厦租赁合同》，约定租赁期限

自 2014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止。同年，公司、海投集团

及厦门海唐信融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唐信融”）签订

《三方协议》约定自 2014 年 11 月 1日起，前述《海投大厦租赁合同》

项下承租方由公司变更为海唐信融。公司、海唐信融在各自承租内均

未按时足额支付租金，2018 年 2 月，海投集团将公司、海唐信融告

至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。经审理，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 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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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5 月 25 日出具的《民事判决书》（（2018）闽 0205 民初 217 号），

认定由公司向海投集团支付拖欠的 2014 年 8 月 1 日至 2014 年 10 月

31 日期间租金 5.94 万及逾期违约金（按年利率 24%标准），由海唐信

融向海投集团支付拖欠的 2015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期间

租金 54.06 万及逾期违约金（按年利率 24%标准），公司对海唐信融

支付前述租金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支付责任。公司目前尚未执行该判决。 

2、特别说明 

本案涉诉标的金额小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%

（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余额为 8,631.22 万元），根据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

定，在公司处于基础层时可免于公告披露。 

（六） 与厦门垠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（已经达成和解结案） 

1、案件由来 

2016 年 1月 27 日，公司与厦门垠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垠瑞电子”）签订《购销合同》购买路由器等产品，并约定垠瑞

电子应在付款前将一般纳税人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合同原件寄至厦门

市软件园望海路 63 号之二 202 室。垠瑞电子交货后，因未提供全数

一般纳税人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所以公司未支付对应货款 15.56 万元。

2017年1月18日，垠瑞电子将公司告至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（（2017）

闽 0203 民初 2006 号），经审理，思明区人民法院驳回垠瑞电子全部

诉讼请求。垠瑞电子不服，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后因其

未在法定期限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，根据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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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17）闽 02 民终 3194 号），本案按上诉人垠瑞

电子自动撤回上诉处理。目前该案件已庭外和解，垠瑞电子已提供余

下增值税发票，公司也已支付余下货款，双方就本案权利义务终结，

再无其他争议。 

2、特别说明 

由于该案件涉案金额小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%，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

的相关规定，在公司处于基础层时可免于公告披露，因此没将此事项

告知主办券商，亦没有在挂牌后的公开信息中披露。 

（七） 与上海爱谱华顿电子科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（已

经达成和解结案） 

1、案件由来 

2017 年期间，公司与上海爱谱华顿电子科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爱普华顿”）签订多份购销合同，后因每次实际到货不

完全按照合同执行，双方就货款支付情况存在分歧。2018 年 1 月，

爱普华顿将公司告至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（（2018）闽 0211 民初

434 号），经审理，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支持爱普华顿要求唐人科

技支付货款 12.65 万元及违约金（每逾期一日按照未付货款的万分之

五标准收取）的诉求，驳回爱普华顿其他诉讼请求。唐人科技不服，

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经主持调解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

出具《民事调解书》（（2018）闽 02 民终 2885 号），判令撤销一审判

决第一项“要求唐人科技支付货款 12.65 万元及违约金（每逾期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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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未付货款的万分之五标准收取）的诉求”，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

协议：唐人科技于 2018 年 6 月 10 日前一次性支付爱普华顿 14 万元

款项（含保全费用），否则爱普华顿有权按一审判决向法院申请执行。

目前上述款项公司已支付完毕，双方就本案权利义务终结，再无其他

争议。 

2、特别说明 

由于该案件涉案金额小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%，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

的相关规定，在公司处于基础层时可免于公告披露，因此没将此事项

告知主办券商，亦没有在挂牌后的公开信息中披露。 

综合上述，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日所涉及的三个在诉案

件，累积诉讼金额小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%，将不

会对公司的实际经营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。公司后续将就各案件的

最新进展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、及时地进行披露。同时，公司也认识到，

未将涉诉事项在第一时间告知主办券商并作出及时披露，造成信息披

露有瑕疵，说明公司对信息披露意识理解不足，需要加强对政策法规

的学习以及信息披露的意识和责任心，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厦门唐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6月 21 日 


